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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
兒園實施要點 

一、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辦理身心障礙幼兒就讀新北市（以

下簡稱本市）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（以下簡稱公共化幼兒園）

有所依循，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四項、第十六條第二項與

特殊教育法第十條第二項、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身心障礙幼兒，指經本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

會（以下簡稱鑑輔會）綜合評估決議具特殊教育需求資格，且年滿

二歲尚未入國民小學就讀者。 

    本要點所定幼兒年齡之計算，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（以

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）第二條之規定。 

        幼兒就讀本市公共化幼兒園之優先入園順序，依新北市公立幼

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辦法之規定辦理；身心

障礙幼兒入園人數競額時之優先順序，由本府教育局另行公告之。 

三、身心障礙幼兒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規定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本市公共化幼兒園每核定招收十人者，以招收一名身心障礙

幼兒為原則；每有一名身心障礙幼兒就讀，經鑑輔會決議者，

得減少普通班招收人數一人至三人。 

    （二）依前款規定減少招收人數已達三人者，不再招收具身心障礙

幼兒。但有特殊情形經鑑輔會決議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身心障礙幼兒上課採以全日制為原則。 

五、公共化幼兒園應提供身心障礙幼兒得與普通幼兒共同接受融合之教

育，並依幼兒特殊需要，提供不同專業服務。 

      本府教育局得視各公共化幼兒園幼兒教育需求，調整教師支援

本市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工作。 


